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 

班 級 經 營 計 畫 表 
班級：二年 12班                             導師：謝明昆 

本班現況 男：17  人；女：19  人 

經營理念 

1.注重品德教育，培養健全人格，養成良好生活習慣。 

2.注重孩子責任感的養成，啟發學生反省與自治能力。 

3.因應孩子個別差異，施予適性之教導。 

4.協助孩子欣賞自己，能自我肯定進而自我超越。 

 

班級常規 

1. 上學不遲到（8：10），放學準時回家。 

2. 鐘響立即進教室。 

3. 認真做好打掃工作。 

4. 擔任幹部及小老師者，應認真負責。 

5. 確實、認真書寫各項作業，並按時繳交作業。 

6. 不攜帶與課程無關之用品（漫畫書、電玩雜誌、…等）到校。 

8. 服裝儀容需符合學校規定。 

9. 誠實至上，考試不作弊。 

10.和同學和睦相處並尊重師長教導。 

師生關係 

1. 營造溫馨、愉悅的班級氣氛。 

2. 維持良好學習風氣，使孩子有較多的學習時間與較好的學習內

容。 

3. 提供每個孩子發揮多元能力的機會與信心。 

4. 培養孩子的責任感，建立自我修正及管理的能力。 

聯絡方式 
導師室(02)26308889 轉 816 

手機 0921-600-332   

重要活動 

日期 活動項目 日期 活動項目 

10/14-10/15 第一次定考   

11/25-11/26 第二次定考   

1/16、1/19、1/20 第三次定考   



家長配 

合事項 

1.關心孩子的作息，協助孩子養成每天寫作業和讀書的習慣。 

2.鼓勵孩子參與班級服務、校園服務的工作以培養關懷社群、服務

社會的情懷。 

3.鼓勵孩子參加校內外比賽，可增加生活經驗及視野，並有利日後

升學。 

4.多花時間和孩子聊天，注意其言行及交友情形，如有異常，請隨

時與導師聯絡。 

5.與孩子溝通協調滑手機、看電視、打電動、上網的時間。 

6.協助孩子安排假日休閒生活，從事有意義活動。 

7.若同學遇事或因病請假，請配合學校請假規則。 

8.段考及其它書面通知請詳細閱讀再親筆簽名。 

班級幹部 

班長 23 金丞恩 副班長 8 林品妘 圖書股長 9 洪以芯 

服務股長 2 江其容 服務幹事 14 陳立穎 輔導股長 5 林沛穎 

風紀股長 32 陳柏旭 風紀幹事 20 王鉦傑 設備股長 31 陳奕齊 

總務股長 36 魏嘉慶 總務幹事 21 朱國誠 環保股長 6 林宜瑩 

學藝股長 3 李芸沁 學藝幹事 13 許家瑄 康樂股長 33 陳浤鎮 

康樂幹事 28 陳均諺 康樂幹事 29 陳俊珉   

 

 


